
（上接 B32版）

（6）重要提示：

① 基金发行期内不受理基金转入交易申请，该基金成立并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后受理基金转换业务。 新基金的转

换规定，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② 本招募说明书仅对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小盘混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国

联安红利股票、国联安增利债券 A、国联安增利债券 B、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国联安上证商品

ETF联接、国联安货币、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国联安中债信用债指数增强、国联安保本混合、国联安股债动态和国联

安医药 100指数的转换事项予以说明。

③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最迟应在调整生效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在

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④ 本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八、基金的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九、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以上证大宗商品股票 ETF、上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为主要投资对象，其中投资于上证

大宗商品股票 ETF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90%；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

净值的 5%。本基金可少量投资于新股（首次发行或增发等，包括创业板新股）、债券、股指期货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

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十、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上证大宗商品股票 ETF的联接基金，主要通过投资于上证大宗商品股票 ETF以求达到投资目标。 当本

基金申购赎回和在二级市场买卖上证大宗商品股票 ETF 或本基金自身的申购赎回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果可

能带来影响时，或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和成份股发生配股、增发、分红等行为时，基金经理会对投资组合进行适当调

整，降低跟踪误差。

本基金对业绩比较基准的跟踪目标是：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相对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

不超过 0.35%，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4%。

1、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上证大宗商品股票 ETF、上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 本基金投资于上证大

宗商品股票 ETF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90%；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

2、目标 ETF投资策略

（1）基金组合的构建原则

本基金对基金的投资仅限于指定的目标 ETF，现时目标 ETF仅指上证大宗商品股票 ETF。

（2）基金组合的构建方法

本基金可以以成份股实物形式在一级市场申购及赎回上证大宗商品股票 ETF基金份额；本基金可在二级市场上

买卖上证大宗商品股票 ETF基金份额， 本基金在二级市场上买卖上证大宗商品股票 ETF 基金份额是出于追求基金

充分投资、减少交易成本、降低跟踪误差的目的。

本基金作为上证大宗商品股票 ETF 的联接基金， 主要通过成份股实物形式从一级市场申购 ETF 份额来构建

ETF投资组合。不足一级市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资产净值的部分可以从二级市场买入 ETF份额或者投资于上证大宗

商品股票指数的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等。每个交易日进行 ETF份额二级市场现金买卖的交易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当日

目标 ETF一个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净值。

本基金通过租用的特定交易单元申购、赎回目标 ETF份额。 当上证大宗商品股票 ETF 申购、赎回或交易模式进

行了变更或调整，本基金也将作相应的变更或调整，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3）基金组合的调整

本基金为 ETF联接基金，基金所构建的 ETF投资组合将根据目标 ETF的变动而发生相应变化。本基金将根据法

律法规中的投资比例限制、申购和赎回情况、现金头寸，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调整，从而有效跟踪标的指数。

3、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对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投资目的是为准备构建股票组合以申购上证大宗商品股票 ETF。 因此对可投资

于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资金头寸，主要采取完全复制法，即完全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

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 但在因特殊情况（如流动性不足等）导致无法获

得足够数量的股票时，本基金可以选择其他证券或证券组合加以替换。

针对我国证券市场新股发行制度的特点，本基金将参与一级市场新股认购。

4、债券投资策略

基于流动性管理的需要，本基金可以投资于国债、央票、金融债等期限在一年期以下的债券，债券投资的目的是

保证基金资产流动性和提高基金资产的投资收益。

5、股指期货及其他金融衍生品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股指期货投资中主要遵循有效管理投资策略，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主要采用流动

性好、交易活跃的期货合约，通过对现货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结合股指期货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估值水平，

与现货资产进行匹配，通过多头或空头套期保值等策略进行套期保值操作。

本基金管理人对股指期货及其他金融衍生品的运用将进行充分的论证，充分了解股指期货及其他金融衍生品的

特点和各种风险，以审慎的态度参与股指期货及其他金融衍生品。

（二）投资决策流程

1、投资依据

(1)�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的相关规定；

(2)�经济运行态势和证券市场走势。

2、投资管理体制

本基金管理人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团队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制定基金投资方面的整体投

资计划与投资原则；决定有关标的指数重大调整的应对决策、其他重大组合调整决策以及重大的单项投资决策；基金

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策,负责投资组合的构建、调整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3、投资程序

(1)�首先运用数量化模型以及各种风险监控指标,结合公司内外的研究报告,对市场预期风险和指数化投资组合

风险进行风险测算与归因分析,提出研究分析报告。

(2)�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相关研究分析报告,定期召开或遇重大事项时召开投资决策会议,决策相关事项。 基金经

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进行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3)�基金经理根据标的指数,结合研究分析报告,原则上依据指数成份股的权重构建资产组合。 在追求跟踪误差最

小化的前提下,基金经理将采取适当的技术和方法,降低交易成本,控制投资风险。

(4)�交易部根据基金经理下达的交易指令制定交易策略,完成具体证券品种的交易。

(5)�根据市场变化,定期和不定期评估基金投资绩效。 风险管理部对基金投资计划的执行进行日常监督和风险控

制。

(6)�基金经理密切跟踪标的指数的变动,结合成份股情况、流动性状况、基金申购和赎回的现金流量情况、绩效评

估报告等,对投资组合进行监控和调整,以实现对跟踪误差的有效控制。

(7)�本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调整上述投资程序,

并予以公告。

十一、投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95%×上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收益率 +5%×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如果标的指数不适用于本基金或投资的目标 ETF 变更标的指数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

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履行适当的程序变更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同时变更本基金的基金名称与业

绩比较基准。 其中，若标的指数变更涉及本基金投资范围或投资策略的实质性变更，则基金管理人应就变更标的指数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在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若标的指数变更对基金投资无实质性

影响（包括但不限于编制机构变更、指数更名等），则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应在取得基金托管

人同意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及时公告。

十二、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上证大宗商品股票 ETF的联接基金，风险与预期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同

时，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属于证券投资基

金中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品种。

十三、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3年 10月 21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

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

所载数据截至 2013年 9月 30日，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审计师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3,198,308.47 1.05

其中：股票

3,198,308.47 1.05

2

基金投资

284,473,220.21 93.54

3

固定收益投资

42,378.00 0.01

其中：债券

42,378.00 0.01

资产支持证券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6,126,635.47 5.30

7

其他资产

287,520.34 0.09

8

合计

304,128,062.49 100.00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可能存在尾差。

2、期末投资目标基金明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运作方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1

上证大宗商

品股票交易

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

基金

股票型

契约型开放式

（

ETF

）

国联安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

284,473,220.21 93.69

3、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A

农、林、牧、渔业

190,639.39 0.06

B

采矿业

2,026,747.74 0.67

C

制造业

839,321.34 0.28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 -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J

金融业

- -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141,600.00 0.05

合计

3,198,308.47 1.05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可能存在尾差。

4、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1 600547

山东黄金

33,519 743,116.23 0.24

2 601857

中国石油

25,737 201,778.08 0.07

3 600362

江西铜业

11,020 178,413.80 0.06

4 600143

金发科技

28,366 176,152.86 0.06

5 600028

中国石化

34,197 151,834.68 0.05

6 600256

广汇能源

15,000 141,600.00 0.05

7 600489

中金黄金

13,121 128,060.96 0.04

8 601899

紫金矿业

47,343 123,091.80 0.04

9 601088

中国神华

6,600 110,022.00 0.04

10 601958

金钼股份

13,206 109,213.62 0.04

5、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42,378.00 0.01

8

其他

- -

9

合计

42,378.00 0.01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1 110020

南山转债

420 42,378.00 0.01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没有相关投资政策。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没有相关投资政策。

（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3）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没有相关投资评价。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3）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73,121.45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3,939.05

4

应收利息

4,392.74

5

应收申购款

206,067.10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87,520.34

（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110020

南山转债

42,378.00 0.01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四、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

书。

基金份额净值

增长率

①

同期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率

③

①-③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②-④

2010-12-1

至

2010-

12-31

-0.40% 5.17% -5.57% 0.79% 1.70% -0.91%

2011-1-1

至

2011-12-

31

-33.13% -32.93% -0.20% 1.49% 1.52% -0.03%

2012-1-1

至

2012-12-

31

4.50% 4.45% 0.05% 1.59% 1.61% -0.02%

2013-1-1

至

2013-6-

30

-30.03% -30.86% 0.83% 1.39% 1.40% -0.01%

2013-1-1

至

2013-9-

30

-24.86% -25.57% 0.71% 1.49% 1.51% -0.02%

2010-12-1

至

2013-9-

30

-47.70% -45.16% -2.54% 1.51% 1.56% -0.05%

十五、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7、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8、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的费率、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基金财产中投资于目标 ETF的部分不收取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基金财产

中目标 ETF份额所对应资产净值后剩余部分（若为负数，则取 0）的 0.6%年费率计提基金管理费。 计算方法如下：

H＝E×0.6%÷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基金财产中目标 ETF份额所对应资产净值后的剩余部分；若为负数，则 E取 0。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

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基金财产中投资于目标 ETF的部分不收取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基金财产

中目标 ETF份额所对应资产净值后剩余部分（若为负数，则取 0）的 0.1%年费率计提基金托管费。 计算方法如下：

H＝E×0.1%÷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基金财产中目标 ETF份额所对应资产净值后的剩余部分；若为负数，则 E取 0。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此项调整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 但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前 2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并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 提高上述费率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3）前款第 3至第 8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

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

本基金申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等内容详见招募说明书“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部分的内

容。

（2）赎回费

本基金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等内容详见招募说明书“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部分的内

容。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六、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

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2013年 7月 15 日刊登

的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部分的内容。

2、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 部分的内容。

3、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的内容。

4、更新了“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部分的内容。

5、更新了“九、基金的投资” 部分的内容。

6、更新了“十、基金的业绩”部分的内容。

7、更新了“二十一、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的内容。

8、更新了“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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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 B30版)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22 号泛利大厦 10 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联系人：吴阿婷

电话：0755-82721106-8642

传真：0755-82029055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022

公司网站：http://licaike.hexun.com

（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 号 4004-8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0 号广州银行大厦 40-43 楼

法定代表人：叶俊英

电话： 400� 881� 8088

传真：020-38799249

联系人：余贤高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负责人：王立华

联系电话：（010）88092188

传真：（010）88092150

联系人：王立华

经办律师：陈华、杨科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6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202 号普华永道中心 11 楼

首席合伙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021）23238888

传真电话：（021）23238800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庄贤

联系人：沈兆杰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业绩比较基准，追求跟踪偏离度及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资产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深证 100ETF、深证 100 价格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新股(一级

市场初次发行和增发)、货币市场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

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正常情况下，本基金资产中投资于深证 100ETF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90%；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

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如果法律法规允许，本基金指数化投资（指对深证 100ETF、深证 100 价格指数成份股及

备选成份股的投资）的比例可以提高到基金资产净值的 100%，同时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变更，该事项无须经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同意。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深证 100ETF的联接基金。 深证 100ETF是主要采用完全复制法实现对深证 100 价格指数紧密跟踪的全被动

指数基金， 本基金主要通过投资于深证 100ETF实现对业绩比较基准的紧密跟踪， 力争最终将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 4%以

内。

在投资运作过程中，本基金将在综合考虑合规、风险、效率、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决定采用实物申赎的方式或证券二

级市场交易的方式进行深证 100ETF的买卖。

待指数衍生金融产品推出以后，本基金可以适度运用衍生金融产品进一步降低跟踪误差。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深证 100 价格指数收益率×95%+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5%。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深证 100ETF的联接基金，主要通过投资于深证 100ETF追踪业绩比较基准表现，业绩表现与深证 100 价格

指数的表现密切相关。因此，本基金具有与业绩比较基准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理论上，本基金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混

合基金、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已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有关数据的期间为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3,534,097.92 0.05

其中：股票

3,534,097.92 0.05

2

基金投资

6,127,354,946.35 94.49

3

固定收益投资

293,593,500.00 4.53

其中：债券

293,593,500.00 4.53

资产支持证券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5,774,302.48 0.55

7

其他各项资产

24,622,039.26 0.38

8

合计

6,484,878,886.01 100.00

2.�期末投资目标基金明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运作方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1

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基金

股票型

交 易 型 开 放 式

（

ETF

）

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6,127,354,946.35 94.67

3.�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A

农、林、牧、渔业

158.36 0.00

B

采矿业

56,299.38 0.00

C

制造业

565,957.55 0.01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23.36 0.00

E

建筑业

340.52 0.00

F

批发和零售业

989.45 0.00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29.20 0.00

J

金融业

431,174.20 0.01

K

房地产业

2,476,848.14 0.04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17.76 0.00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943.60 0.00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10.40 0.00

S

综合

206.00 0.00

合计

3,534,097.92 0.05

4.�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000024

招商地产

103,114 2,474,736.00 0.04

2 000333

美的集团

12,782 552,693.68 0.01

3 000001

平安银行

36,165 429,640.20 0.01

4 002155

辰州矿业

5,710 55,558.30 0.00

5 000002

万 科

Ａ 154 1,406.02 0.00

6 000651

格力电器

40 1,062.40 0.00

7 002024

苏宁云商

77 989.45 0.00

8 000858

五 粮 液

32 576.00 0.00

9 000895

双汇发展

12 557.40 0.00

10 000063

中兴通讯

32 531.20 0.00

5.�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293,593,500.00 4.54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293,593,500.00 4.54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 -

8

其他

- -

9

合计

293,593,500.00 4.54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1 130218 13

国开

18 1,750,000 173,827,500.00 2.69

2 130201 13

国开

01 500,000 49,875,000.00 0.77

3 130236 13

国开

36 400,000 39,948,000.00 0.62

4 120419 12

农发

19 300,000 29,943,000.00 0.46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仅持有以上债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的情形。

(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3)�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986,084.90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7,397,564.18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4,771,385.68

5

应收申购款

1,467,004.50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4,622,039.26

(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流通受限情况

说明

1 002155

辰州矿业

55,558.30 0.00

重大事项停牌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09 年 12 月 1 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准的比

较如下表所示：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基金合同生效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0.10% 0.55% 1.49% 1.52% -1.39% -0.97%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0.50% 1.60% -3.88% 1.64% 3.38% -0.04%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8.96% 1.32% -29.60% 1.34% 0.64% -0.02%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39% 1.36% 2.00% 1.38% 0.39% -0.02%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9.05% 1.45% -9.87% 1.46% 0.82% -0.01%

基金合同生效

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34.11% 1.42% -36.86% 1.46% 2.75% -0.04%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

1.�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7)基金的资金汇划费用；

(8)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9)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2.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由于本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同时为深证 100ETF的管理人与托管人，为避免重复收费，本基金管理人、托管人不对本基

金财产中的 ETF部分计提管理费、托管费。 本基金制定了以下的收费标准。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调整后的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5%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

E 为调整后的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调整后的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本基金持有的深证

100ETF前一日公允价值，金额为负时以零计。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本基金的托管费按调整后的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调整后的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调整后的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本基金持有的深证

100ETF前一日公允价值，金额为负时以零计。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3）本条第 1 节“基金费用的种类” 的第(3)�至第(8)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

定，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3.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本条第 1 款约定以外的其他费用， 以及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财产的损失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4.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

（1）申购费率为：

本基金对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申购的特定投资群体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特定投资群体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依法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依法制定的企业年金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

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包括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以及可以投资基金的其他社会保险基金。

如将来出现可以投资基金的住房公积金、享受税收优惠的个人养老账户、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

基金管理人可将其纳入特定投资群体范围。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的特定投资群体申购费率为：

申购金额

M

（元）（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

万

0.12%

100

万

≤M＜500

万

0.05%

500

万

≤M＜1000

万

0.01%

M≥1000

万

1000

元

/

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为：

申购金额

M

（元）（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

万

1.2%

100

万

≤M＜500

万

0.5%

500

万

≤M＜1000

万

0.1%

M≥1000

万

1000

元

/

笔

（2）申购费的收取方式和用途

在申购费按金额分档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多次申购，申购费适用单笔申购金额所对应的费率。

申购费用由申购基金份额的基金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3）申购份额的计算方式

本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净申购金额 =申购金额 /（1+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申购金额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净申购金额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对于 1000 万元（含）以上的申购，净申购金额 =申购金额 -绝对数额的申购费金额

申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二位；申购份数采取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二位，由此

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2.�赎回费

（1）赎回费率为：

持有时间（天） 赎回费率

0-90 0.5%

91-729 0.25%

730

及以上

0%

（2）赎回费的收取和用途

本基金的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所收赎回费总额的 25%归基金财产，其余用

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3）基金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本基金的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额扣减赎回费用，其中：

赎回总额 =赎回数量×T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赎回总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赎回总额－赎回费用

赎回金额、赎回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3.转换费率

目前，基金管理人已开通了本基金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具体实施办法和转换费率详见相关公告。

基金转换费用由投资者承担，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和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其中转出基金赎回费按照基金

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的相关公告约定的比例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转换

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4.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www.efunds.com.cn）进行申购、赎回和转换的交易费率，请具体参照我公司网站

上的相关说明。

5.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上述费率。 上述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按照《信息披露办

法》或其他相关规定于新的费率实施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公告。

6.�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在基金促

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金申购、赎回和转换费率。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易

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2013 年 7 月 16 日刊登的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 在“二、释义” 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并相应更新了相关部分的表述。

2. 在“三、基金管理人” 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3. 在“四、基金托管人” 部分，根据最新资料进行了更新。

4.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更新了基金份额发售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信息。

5. 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6. 在“九、基金转换” 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7. 在“十一、基金的投资” 部分，补充了本基金 2013 年第 3 季度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8. 在“十二、基金的业绩” 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数据。

9. 在 “十六、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部分，更新了部分表述。

10. 在“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 部分，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15日

（上接 B29版）

（

３

）明细资产配置策略

在明细资产配置上，首先根据明细资产的剩余期限、资产信用等级、流动性指标决定是否纳入组合；其次，根

据个别债券的收益率与剩余期限的配比，对照基金的收益要求决定是否纳入组合；最后，根据个别债券的流动性

指标决定投资总量。

２

、普通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普通债券的投资中主要基于对国家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的深入分析以及对宏观经济的动态跟踪，

采用久期控制下的主动性投资策略，主要包括：久期控制、期限结构配置、信用风险控制、跨市场套利和相对价值

判断等管理手段，对债券市场、债券收益率曲线以及各种债券价格的变化进行预测，相机而动、积极调整。

（

１

）久期控制是根据对宏观经济发展状况、金融市场运行特点等因素的分析确定组合的整体久期，有效的控

制整体资产风险。

（

２

）期限结构配置是在确定组合久期后，针对收益率曲线形态特征确定合理的组合期限结构，包括采用集中

策略、两端策略和梯形策略等，在长期、中期和短期债券间进行动态调整，从长、中、短期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

获利。

（

３

）信用风险控制是管理人充分利用现有行业与公司研究力量，根据发债主体的经营状况和现金流等情况

对其信用风险进行评估，以此作为品种选择的基本依据。 信用产品投资是本基金的重要特点之一。

本基金所指的产业债均为信用产品，包括公司债、企业债（不含城投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和可分离债。

本基金认为，信用债市场运行的中枢既取决基准利率的变动，也取决于发行人的整体信用状况。 监管层的相

关政策指导、信用债投资群体的投资理念及其行为等变化决定了信用债收益率的变动区间，整个市场资金面的

松紧程度以及信用债的供求情况等左右市场的短期波动。

基金管理人将自上而下通过对宏观经济形势、基准利率走势、资金面状况、行业以及个券信用状况的研判，

积极主动发掘收益充分覆盖风险，甚至在覆盖之余还存在超额收益的投资品种；同时通过行业及个券信用等级

限定、久期控制等方式有效控制投资信用风险、利率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以求得投资组合赢利性、安全性的中

长期有效结合。

同一信用产品在不同市场状态下往往会有不同的表现，针对不同的表现，管理人将采取不同的操作方式：如

果信用债一二级市场利差高于管理人判断的正常区间，管理人将在该信用债上市时就寻找适当的时机卖出实现

利润；如果一二级市场利差处于基金管理人判断的正常区间，基金管理人将持券一段时间再行卖出，获取该段时

间里的骑乘收益和持有期间的票息收益。 本基金信用债投资在操作上主要以博取骑乘和票息收益为主，这种以

时间换空间的操作方式决定了本基金管理人在具体操作上必须在获取收益和防范信用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

４

）跨市场套利根据不同债券市场间的运行规律和风险特性，构建和调整债券债组合，提高投资收益，实现跨

市场套利。

（

５

）相对价值判断是根据对同类债券的相对价值判断，选择合适的交易时机，增持相对低估、价格将上升的债

券，减持相对高估、价格将下降的债券。

３

、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

可转换公司债券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公司）债券，其投资人具有在一定条件下转股和回售的权利，因此其理

论价值应当等于作为普通债券的基础价值加上可转换公司债内含期权价值，是一种既具有债性，又具有股性的

混合债券产品。

本基金可参与一级市场可转换债券的申购。 在二级市场上，本基金将关注债性较强的可转债品种，回避股性

较强的可转债品种，且仅投资于到期收益率或回售收益率高于

２％

的可转债品种。

４

、回购套利策略

回购套利策略是本基金重要的操作策略之一，把信用产品投资和回购交易结合起来，基金管理人根据信用

产品的特征，在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或者通过回购融资来博取超额收益，或者通过回购的不断

滚动来套取信用债收益率和资金成本的利差。

５

、投资决策与交易机制

本基金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确定本基金的大类资产配置比例、组合基准久期、回购的最高比例等重大投资决策。

基金经理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确定的投资范围内制定并实施具体的投资策略，向集中交易室下达投资指令。

集中交易室设立债券交易员，负责执行投资指令，就指令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及市场面的变化对指令执行的

影响等问题及时向基金经理反馈，并可提出基于市场面的具体建议。 集中交易室同时负责各项投资限制的监控

以及本基金资产与公司旗下其他基金之间的公平交易控制。

６

、投资程序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决定基金投资的重大决策。 基金经理在授权范围内，制定具体的投资组合方案并执行。

集中交易室负责执行投资指令。

（

１

）基金经理根据市场的趋势、运行的格局和特点，并结合本基金合同、投资风格拟定投资策略报告。

（

２

）投资策略报告提交给投资决策委员会。 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批决定基金的投资比例、大类资产分布比例、

组合基准久期、回购比例等重要事项。

（

３

）基金经理根据批准后的投资策略确定最终的资产分布比例、组合基准久期和个券投资分布方式等。

（

４

）对已投资品种进行跟踪，对投资组合进行动态调整。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并发布的中债综合指数。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

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８

，

８８０

，

６７８

，

５２７．８５ ８９．６７

其中：债券

８

，

７３６

，

６７８

，

５２７．８５ ８８．２２

资产支持证券

１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５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７８

，

２５０

，

００６．１７ ３．８２

６

其他资产

６４４

，

５１５

，

０５６．７４ ６．５１

７

合计

９

，

９０３

，

４４３

，

５９０．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资产。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资产。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９８

，

９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４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９８

，

９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４

４

企业债券

７

，

４５８

，

９７８

，

２１２．９１ １２８．９８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９６９

，

０９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７６

７

可转债

１０９

，

６８７

，

３１４．９４ １．９０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８

，

７３６

，

６７８

，

５２７．８５ １５１．０７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２１２９ １２

辽通债

１

，

７２０

，

０１０ １７２

，

００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７

２ １２２０３３ ０９

富力债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２

３ １２２２６７ １３

永泰债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７

４ １１２１９０ １１

亚迪

０２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９

５ １３０２２７ １３

国开

２７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

３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８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份）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９０２７

侨城

０５ ４１０

，

０００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１

２ １１９０２６

侨城

０４ ３７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４

３ １１９０２５

侨城

０３ ３４０

，

０００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９

４ １１９０２４

侨城

０２ ３２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５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

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不允许投资股指期货。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不允许投资国债期货。

（

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

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申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

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

２

）申明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资产。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９７４

，

８３９．７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４１３

，

０４７

，

５５７．１７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３０

，

４３９

，

９３４．０６

５

应收申购款

５２

，

７２５．７９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６４４

，

５１５

，

０５６．７４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０９

，

２６９

，

７７１．１０ １．８９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资产。

（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因四舍五入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市值占净值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

的招募说明书。

１

、富国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历史各时间段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２．１．１

至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９．６８％ ０．１０％ ３．６０％ ０．０６％ ６．０８％ ０．０４％

２０１３．１．１

至

２０１３．６．３０ ４．１５％ ０．０８％ ２．３４％ ０．０８％ １．８１％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至

２０１３．９．３０ ３．９５％ ０．０８％ １．２９％ ０．０８％ ２．６６％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５

至

２０１３．９．３０

１４．１２％ ０．０９％ ５．３５％ ０．０７％ ８．７７％ ０．０２％

２

、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富国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

史走势对比图

注：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基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成立。 本基金建仓期

６

个月，即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建仓

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例均符合基金合同约定。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６％÷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

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

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

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

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

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率

（

１

）本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

本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对通过直销柜台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Ａ

、前端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Ｍ

） 前端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８％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５％

Ｍ≥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注：上述前端申购费率适用于除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以外的其他选择前端收费模式申购

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投资者。

Ｂ

、特定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Ｍ

） 特定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２４％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１５％

Ｍ≥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注：上述特定申购费率适用于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选择前端收费模式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

包括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等， 具体包括：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企业年金理事会委托的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本公司将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

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２

）本基金的后端申购费率：

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后端申购费率见下表：

持有时间（

Ｙ

） 后端申购费率

１

年以内（含）

１．０％

１

年

－３

年（含）

０．６％

３

年

－５

年（含）

０．４％

５

年以上

０

（

３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

各项费用。 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

２

、赎回费率

（

１

）本基金的的赎回费率如下表：

持有时间（

Ｔ

） 赎回费率

１

年以内（含）

２％

１

年—

２

年（含）

１％

２

年—

３

年（含）

０．５％

３

年以上

０％

注：上表中，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

２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取，赎

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为赎回费总额的

１００％

。

３

、基金的转换费

（

１

）前端转前端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

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其中：转出基金赎回费是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

收取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是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对于前端转前端模

式，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

申购费率差额；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

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

净转入金额

＝

转入金额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申购补差费

＝

转入金额

－

净转入金额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之基金份额净值

注：转换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如转出基金为货币基金，且全部份额转出账户时，则净转入金

额应加上转出货币基金的当前累计未付收益。

（

２

）后端转后端

后端收费模式基金发生转换时，其转换费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两部分构成，其中申购补差费

率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后端申购费率的差额计算。 当转出基金后端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后端申购费率

时，基金转换申购费补差费率为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之差；当转出基金的后端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

的后端申购费率，申购补差费率为零。

对于由本公司担任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后端收费模式下基金份额之间互相转换的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

补差费率

／

（

１＋

补差费率）

净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

申购补差费用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注：转换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如转出基金为货币基金，且全部份额转出账户时，则净转入金

额应加上转出货币基金的当前累计未付收益。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同一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对于养老金客户基金转换，如在实施特定申购费率的基金间转换，则按特定申购费率之间的价差进行补差，

如转换的两只基金中至少有一支为非实施特定申购费率的基金，则按照原申购费率之间的价差进行补差。 详见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公告《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实施特定申购费率的公告》。

（三）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

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

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

要更新内容如下：

１

、“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２

、“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对基金管理人概况、主要人员情况等基本情况进行了更新。

３

、“四、基金托管人”部分对基金托管人的主要人员情况、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等内容进行了更新。

４

、“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代销机构部分信息进行了更新。

５

、“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部分对申购和赎回的场所、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进行了更新，完善了与本

基金转换的基金名单。

６

、“九、基金的投资”部分对投资组合报告内容更新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７

、“十、基金的业绩”对基金业绩更新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并更新了历史走势对比图。

８

、“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对报告期内应披露的本基金相关事项进行了更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